
臺北市 111年度原住民族樂舞教學到校服務暨教師增能工作坊計畫 

 

前言 

臺灣是個多族群的社會，多元文化豐富了這塊美麗土地，其中原住民族文化屬南島民族文化，

有別於台灣大多數的漢文化，其獨特的傳統服飾、嘹亮的歌聲及結合生活習俗的舞蹈，已然成為

台灣在國際上受人矚目的焦點之一。本計畫係希望透過「到校教學服務」的歷程，讓每位學生能

親自體驗原住民族樂舞教學活動，體認原住民族文化、風格及其脈絡，培養學生具有跨文化能力；

同時，透過資源引進與合作，解決教學現場中有關原住民族主題單元專業師資及教材不足之窘境。   

     

壹、依據 

一、原住民族教育法。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要點。 

三、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實施計畫。 

四、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推廣計畫。 

貳、目標 

一、落實原住民族教育法，協助各類學校相關課程及教材，以多元文化觀點，並納入原住民各 

族歷史文化及價值觀，以增進族群間之瞭解及尊重。 

二、透過原住民族樂舞教學，提昇教師具有原住民族語課程發展、教學研究與設計、多元評量 

及教材製作能力，並建構無間隙、優質的原住民族語教學服務環境。 

三、協助每位學生能透過原住民族樂舞教學活動，體認原住民族文化、風格及其脈絡，進而欣 

賞原住民文化藝術並珍視原住民文物與作品。 

四、善用現有原住民族教育資源，藉由原住民族樂舞到校教學服務，落實多元文化於學校教育 

，培養學生具有跨文化能力，瞭解台灣是個多元文化豐富之社會。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東新國民小學) 

                 臺北市本土語言輔導小組 

   三、協辦單位：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各國民中學 

 

肆、辦理時間： 111年 02月 14日至 111年 12月 30日。 

 



伍、 實施方式 

一、 班級教學 

      (一)活動目的：本樂舞教育推動，係期望結合學校藝術與人文領域或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配 

          合校內教學空間，推展原住民族樂舞文化，並充實學校教學資源活動。 

      (二)參與對象：本活動辦理期間，將開放本市公私立國中對原住民族樂舞教學有興趣者，111 

年度提供 4所學校免費申請，以未申請過的學校優先遴選。 

      (三)課程內容：以介紹並體驗原住民族樂舞文化內容為主，如生活運用、創作理念及背後文化 

意涵等。此課程完整內容每班共一堂課 1主題，由淺入深安排。 

      (四)進行方式：本計畫申請以週一至週五擇一日到校教學服務，請申請學校或教師安排上課 

          時程為 9:00-15:00共 4至 5節課，每節安排 1個班級上課。如有相關問題， 

請洽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課程教學組。 

      (五)師資來源：由本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或本土語言輔導小組提供，必要時外聘專家學者 

          協助辦理。 

      (六)配合事項：  

1.學校安排適宜場地(能播放簡報、影音、團體舞蹈)，並由校內老師協助上課秩序維護。 

     2.活動後由參與學生撰寫心得(可參考中心提供之學習單)，格式與字數不拘，擇優致贈 

紀念品且有機會刊登本中心網站分享。 

       (七)申請方式：請有意願申請之學校，填寫申請表(附件 1)。利用電子郵件寄至以下信箱： 

         tpiercenter@mail.thes.tp.edu.tw (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課程教學組組長)。 

          電話：(02)2783-7577轉 47  (李敏葶老師)。 

       (八)申請日期: 本年度提供 4所學校申請，申請日從即日起至額滿為止。 

(如疫情維持二級或升級，則視狀況暫停停止到校服務教學，另行通知。) 

  



   二、教師增能工作坊 

     (一)活動目的：本樂舞教育推動，係期望結合學校藝術與人文領域或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配 

          合校內教學空間，推展原住民族樂舞文化，並充實學校教學資源活動。 

      (二)參與對象：本活動辦理期間，將開放本市公私立國中對原住民族樂舞教學有興趣者的老師， 

                   本年度提供 4所學校免費申請，以未申請過的學校優先遴選。 

      (三)課程內容：以介紹並讓教師體驗原住民族樂舞文化內容為主，如生活運用、創作理念及背 

                   後文化意涵等。 

      (四)進行方式：請申請學校或教師配合學校領域教師研習時間(2小時)來安排上課時程。 

                    如有相關問題，請洽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課程教學組。 

      (五)師資來源：由本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或本土語言輔導小組提供，必要時外聘專家學者 

          協助辦理。 

      (六)配合事項：  

1.學校安排適宜場地(能播放簡報、影音、團體舞蹈)。 

     2.活動後由參與教師撰寫心得。 

       (七)申請方式：請有意願申請之學校，填寫申請表(附件 3)。利用電子郵件寄至以下信箱： 

         tpiercenter@mail.thes.tp.edu.tw (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課程教學組組長)。 

          電話：(02)2783-7577轉 47  (李敏葶老師)。 

       (八)申請日期: 每學期提供 4所學校申請，申請日從即日起至額滿為止。 

       (九)如疫情維持二級或升級，則視狀況暫停停止到校服務教學，另行通知。 

 

陸、經費來源：由本市教育局與教育部本土語言教育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柒、預期效益 

   一、提升本市師生對原住民族樂舞文化之認識，進一步了解與促進多元文化發展。 

   二、豐富本市教學資源，促進多元族群交流機會。 

   三、發揮本中心諮詢輔導功能，增益原住民族教育發展，促進多族群文化交流機會。 

 

 

  


